关于《沙湾市普惠金融示范区专项资金管理使用实施方案（征求意见稿）》起草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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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及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和市委、市政府关于构建高水平普惠金融体系，进一步推进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的决策部署，通过普惠金融政策支持我市小微企业可持续发展，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及《普惠金融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沙湾市财政局起草了《沙湾市普惠金融示范区专项资金管理使用实施方案（征求意见稿）》，现就编制起草依据报告如下：
一、起草背景
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及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和市委、市政府关于构建高水平普惠金融体系，进一步推进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的决策部署，通过普惠金融政策支持我市小微企业可持续发展，规范中央财政支持普惠金融发展示范区专项资金的管理与使用，提升政策效能和资金使用效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及《普惠金融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编制起草本《实施方案》。
二、起草过程
沙湾市财政局系统梳理我市近三年来全市普惠金融发展情况，从产业特色、政策保障、金融市场等方面综合考量。依据上级相关规定、结合我市产业结构特点，起草本实施方案。财政局多次征求相关单位意见建议。同时，广泛征求采纳社会各界意见建议后报相关部门审核把关。
  三、主要内容
《实施方案》专项资金统筹用于支小支农支科等贷款贴息以及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支小支农支科贷款担保降费补贴等。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是指银行业金融机构向单户授信总额1000万元以下（含）的企业用于经营周转、购置生产经营用原材料、设备、商品，支付人员工资、生产经营场所房租、水电费等生产性支出，用于经营的流动资金贷款或技术改造类项目贷款，但不包括票据、承兑、信用证及已核销的不良贷款等；中央财政支持普惠金融发展示范区专项资金由沙湾市财政局进行管理，实施专项管理，计入相应科目。同一企业或个体享受的同笔贷款贴息政策仅限1次（不得与其他贴息优惠政策重复享受），按照1年期及对应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的60%比例给予贴息，超出部分的利息由贷款主体承担。具有特别贡献的企业或个体，经主管部门提请，可进一步提高贴息比例。对为普惠金融重点服务对象提供融资担保服务的融资担保机构，因降低担保费率而产生的政策性亏损给予补贴。担保机构应按照不高于1% 的年化担保费率为符合条件的对象提供担保服务；担保降费补贴标准按照担保机构实际降低的担保费率与1%年化担保费率差额的50%以内给予补贴，单个融资担保机构每年获得的补贴金额最高不超过300万元。市财政局、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沙湾监管支局及各行业主管部门、担保机构、承贷银行按照部门职责开展工作。承贷银行及担保机构弄虚作假或与企业合谋骗贷、套取财政资金的，一经查实，将按照有关规定，追究相应责任，涉嫌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
四、预期效果
通过《实施方案》的出台和实施，可以进一步提升政策效能和资金使用效益，推动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为支持金融组织体系建设,稳定扩大金融服务覆盖面,支持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融资发展,支持因地制宜打造各具特色的普惠金融发展示范区等方面做出努力。
五、政策解读主体及责任人
政策解读单位：沙湾市财政局
第一责任人：曹希彪 （沙湾市财政局局长）
日常解读人：易新强 （沙湾市财政局金融科科长）
联系电话：0993-60187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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